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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对

朝鲜和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也是鸦片战争

之后中国遭到的第四次侵略。但与前三场中外战

争不同，这场战争的敌国不是西方列强，而是中国

的邻国日本，起因是日本侵略朝鲜。这场战争发

生在 19世纪末资本主义由自由主义进入帝国主

义阶段，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创巨痛深，被称为“国

殇”，迄今仍严重影响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对于这

场战争，国内学界已做过多方面反思。①值此战争

爆发 130周年之际，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

合个人最近的研究和学习，就甲午战争期间清政

府外交方面的失策，做一系统和深入的反思。不

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对朝政策之失误

甲午战争因朝鲜问题引发。清政府因与朝鲜

之间的传统宗藩关系，1894年应朝鲜国王请求出

兵朝鲜，帮助平乱，稳定秩序，无可非议，即使在今

天也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日本方面把战争责任

归诸清政府，其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但清政府的

朝鲜政策确有失策之处。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

对朝政策，大致以 1882年壬午兵变为界划分为两

个阶段，兹分别加以检讨。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

清政府外交政策的若干反思

崔志海

【摘 要】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外交上的失败，一在对朝政策上，一开始没有根据国际形势变化

及时主动调整中朝传统宗藩关系，在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期间虽暂时扩大了中国在朝鲜的影响

力，巩固和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和宗主国地位，但又不自觉地成为列强尤其是日本借手中国夺取朝鲜的工具。

二在对日外交上，先是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侵朝活动采取绥靖政策，将朝鲜置于中日共同保护之下。继而

在战争爆发前夕的中日交涉中重虚名，拘泥于中朝宗藩关系，一再中计，为日本发动战争提供可乘之机。在战

争爆发后的中日和谈中，没有利用“高升”号事件和马关谈判期间发生的日本歹徒刺杀李鸿章事件，主动交涉，

为中国争回一些有利条件，反而让日本化被动为主动。三在对列强外交上，过度轻信和依赖，结果被列强真假

参半的承诺“骗苦”。在决定开战之后错误地同意和选择列强中最为亲日的美国作为战时中日两国侨民的保

护国和中日和谈的唯一调停人。清政府外交上的失策留给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是：外交无小事，弱国更需要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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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一阶段来说，清政府的失策之处在于，一

方面没有意识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东

亚国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在面对和不得不接

受西方条约体系的情形下，顽固地维持中朝名义

上的宗藩关系；另一方面受两次鸦片战争战败的

打击，又畏葸怕事，不敢承担对朝保护责任，与朝

鲜一起反抗列强的侵略，害怕因朝鲜问题与列强

发生冲突，声称不干涉朝鲜外交内政，这就为列强

破除中朝宗藩关系提供了方便和依据。如 1847
年法国驻远东海军舰队司令谢西耳(Jean-Baptiste
Thomas Cécille)致函两广总督耆英，请求清政府出

面让朝鲜国王允许西方传教士传教，“一体弛禁”，

耆英就以“朝鲜等国准传习天主教与否，中国未便

过问，朝鲜国有无咨部请示，粤中亦无所闻”加以

推卸。②1860年总理衙门设立之后，历任法国驻华

公使又多次与清政府交涉，要求总理衙门颁发路

照，允许传教士前往朝鲜传教，总理衙门都以“虽

高丽于中国纳贡，一切国事皆其自主，故天津和约

亦未载入”为辞，予以推脱，声称“朝鲜虽系属国，

向只遵奉正朔，岁时朝贡，所有该国愿否奉教，非

中国所能勉强，碍难遽尔行文”。英国驻华公使阿

礼国 (Rutherford Alcock)提出由总理衙门行文朝

鲜，允许英国轮船开往朝鲜，总理衙门也以同样理

由予以拒绝，表示“今贵国拟派轮船前往，又适值

法国照会，有于该国用兵之事，本衙门更未便行

文，致与从前答复法国柏大臣之语两歧”。③1871
年美国太平洋东方舰队司令罗格斯(Admiral Rog⁃
ers)希望率舰队访问朝鲜，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

(Frederick F. Low)请求总理衙门代为转达，总理衙

门也不愿承担宗主国保护责任，以“中国与外藩交

接，向有定例，非本管衙门不能干预。朝鲜事隶礼

部，总理衙门不便与之往来”为辞，把责任推给礼

部。④而礼部则表示“该国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

国王自主，中国从不与闻”，不便转达；仅为关切

“属国”起见，“送交兵部，由驿转递”，同时申明这

“是一时权宜之计”，下不为例。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总理衙门和清政府其他

部门官员所说朝鲜“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王自

主，中国从不与闻”的说法与实际历史是不甚符合

的。⑥根据传统宗藩体系，清政府固然一般不干涉

属国的内政和外交，但并非如总理衙门所说都由

属国自主，中国从不干涉。以朝鲜来说，1637年清

太宗皇太极在与朝鲜国王李倧订定的宗藩关系除

了奉正朔、受册封、岁时朝贡之外，就还有“征伐调

兵扈从，并献犒师礼物；毋擅筑城垣；毋擅收逃

人”⑦等项涉及朝鲜内政的内容。至于 1882年、

1884年和 1894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甲申政变和

东学党起义，清政府无不派兵代为戡乱，并对内对

外都公然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⑧，

“此乃上国保护属邦老例”。⑨因此，此前总理衙门

和清政府其他部门官员所说朝鲜“一切政教禁令，

向由该国王自主，中国从不与闻”，只不过是他们

逃避“字小之义”的一种遁词。

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采取这种既要维持朝鲜

与中国的属国关系，又声称其外交内政均与己无

关的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自以为得计，想鱼与熊

掌兼得，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能实现

的，其结果只能是脚踩两只船，最后一无所得，反

为列强破除中朝宗藩关系提供口实，使自己处于

十分被动的地位。1866年朝鲜国内发生杀害法国

传教士事件，法国兴兵“讨伐”，在致总理衙门的照

会中便以此为根据，声称其行动与中国无关，清政

府不得干预：“本大臣于存案牢记此言而未忘，兹

当本国于高丽交兵，自然中国亦不能过问，因与彼

国原不相干涉。”结果，总理衙门只能十分被动地复

照劝架，表示“惟两国交兵，均关民命，本爵既知此

事，自不能不从中排解。该国果有杀害教众等事，似

可先行据理查询究因何故，不必遽启兵端”。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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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光绪朝之后，随着更多列强染指朝鲜，特

别是在江华岛事件和 1876年朝日签订《江华条

约》之后，清政府显然不能继续采取自欺欺人的鸵

鸟政策，在朝鲜问题上开始采取“和戎”和“以夷制

夷”的政策。为抵制日本侵略朝鲜的野心和俄国

的觊觎，清政府鼓励和支持朝鲜政府与英、美、法、

德等西方列强互签条约，同时保持和维护中朝传

统宗藩关系，并由直隶总督李鸿章负责处理朝鲜

问题。1879年 8月，李鸿章根据总理衙门的授意，

致函朝鲜政府元老李裕元，劝说道：“贵国既不得

已而与日本立约，通商之事已开其端，各国必将从

而生心，日本转若视为奇货。为今之计，似宜用以

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

约，借以牵制日本……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

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泰西

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相通商，而

公法行乎其间……至俄国所踞之库页岛、绥芬河、

图们江一带，皆与贵国接壤，形势相逼。若贵国先

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

伺，而俄亦必随即讲和通好矣。”根据这一锦囊妙

计，在美国首先努力求助日本寻求与朝鲜签订条

约失败之后，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在 1881-1882年
间主动出面帮助美国海军少将薛斐尔 (R.W.
Shufeldt)与朝鲜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紧接

此约之后，清政府又按照《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模

式，协助朝鲜相继与英、德、俄、意、法缔结通商条

约，实现了朝鲜的开港。

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采取的“和戎”和“以夷

制夷”政策，固然有其积极一面，顺应形势变化，避

免了因朝鲜问题与列强发生直接冲突。但其失误

之处在于，没有认识到西方近代条约体系与中朝

宗藩关系是不能相容的；鼓励和支持朝鲜与列强

互签条约，必然削弱和破坏中朝宗藩关系，自我否

定中朝宗藩关系的合法性。这不但不能达到“和

戎”和“以夷制夷”的目的，反而因维护中朝宗藩关

系遭到列强共同反对和抵制，致使中国处于孤立

地位。在为《朝美修好通商条约》起草的草稿中，

李鸿章力图贯彻“以夷制夷”政策，同时维持中朝

宗藩关系。草稿第一条云：“朝鲜为中国属邦，而

内政外交事宜向来均得自主。今兹立约后，大朝

鲜国君主大美国伯理玺天德俱平行相待，两国人

民永敦和好。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侮之事，必彼

此援护，或从中善为调处，俾获永保安全。”但是，

美国海军少将薛斐尔自始至终坚决拒绝将此写入

约文，只是在清政府一再要求下，才同意由朝鲜国

王在《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之前以照会形式向

美国政府表达此意。而美国总统始终坚持朝鲜

为自主之邦，反对中朝保持宗藩关系，在收到朝鲜

国王的照会后根本不予考虑，“立即归档，而始终

未予发表”。次年，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
Young)来华履职，李鸿章再次要求美国承认朝鲜

为中国属邦，也被杨约翰严词拒绝，表示中朝宗藩

关系是一个时代错误，不可接受。可以说，清政

府在朝鲜问题上试图通过“和戎”和“以夷制夷”政

策来维护和巩固中朝宗藩关系是不现实的，从长

远来看只能走向其反面，诚如美国外交史家丹涅

特(Tyler Dennett)所分析，清政府帮助美国与朝鲜

签订一个不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的条约，这是继

1876年《江华条约》破除中朝宗藩关系的“第二个

楔子”。实际上，“第二个楔子”比“第一个楔子”

《江华条约》“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为依照这件条

约，中国承认了日本在六年前提出的朝鲜是和日

本同样独立自主的主张”。但是，清政府仍然自

欺欺人，继续执行错误的对朝政策。李鸿章一厢

情愿地认为，“既有照会另行声明，载在盟府，日后

各国设相侵陵或朝鲜有背叛之处，中国尽可执义

责言，不至竟成法越覆辙”。后来日本发动甲午战

争就是以争取朝鲜独立自主为幌子，争取列强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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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为其发动战争制造理由和借口。

在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之后，面对 19世
纪 80年代中国出现的边疆危机，清政府鉴于朝鲜

邻近清朝龙兴之地并事关津京安全，在朝鲜问题

上开始采取强化中朝宗藩关系政策。清政府不但

出兵帮助朝鲜平定日本挑起的壬午兵变和甲申政

变，挫败日本的侵略意图，还辅以近代条约关系强

化中朝韩传统宗藩关系。1882年壬午兵变之后，

清政府与朝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不

但拒绝朝方提出的按照近代中外条约修改中朝宗

藩关系的要求，诸如中朝交往由礼部改为由总理

衙门和北洋大臣负责、允许朝鲜派使驻京等，并且

还以颁布皇帝敕令的形式直接命令朝鲜接受，以

彰显清王朝与朝鲜之间的“君臣”关系。1883年，

李鸿章幕僚陈树棠出任总办朝鲜各口交涉商务委

员，驻扎朝鲜，实际上为清政府驻朝外交代表。陈

树棠在任职的两年里，通过与朝鲜签订《轮船往来

上海朝鲜公道合约章程》《招商局轮船往来合约章

程续约》《仁川口华商地界章程》以及插手和参与

朝鲜外交方面的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中朝宗

藩关系。1884年甲申政变后，清政府认为陈树棠

应对不力，“忠厚有余，才智不足”，1885年 10月
改任更为强势且手握兵权的袁世凯驻扎朝鲜，总

理交涉通商事务，并把名称改为“驻扎朝鲜总理交

涉通商事宜”，赋予其更高地位和权力。在袁世凯

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十年里，清王朝

对朝鲜的控制达到顶峰。

甲午战争爆发前十年清政府的对朝政策，一

方面，虽然利用列强在朝鲜的矛盾，暂时巩固和加

强了对朝鲜的控制，提高了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

和宗主国地位。但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为列强尤

其日本所利用，承担了清政府不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期间，袁世凯推

行的强化中国对朝鲜宗主权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之

所以能够实现，与当时列强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

和态度不无关系。英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主要目标

是抵制俄国，因此将清政府扩大在朝鲜的宗主权

当作抵制俄国的一个可资利用的工具，予以支

持。德、法两国与朝鲜直接利益不大，从与其他

列强竞争出发，自然不希望看到任何列强在朝鲜

坐大，故而不大关心中朝之间的关系。对俄国来

说，考虑到朝鲜不具商业利益，而作为一个战略据

点“离我们有足够武力的中心太远”，且因其三面

环海不易防守，以及俄国占领朝鲜不仅会破坏其

与中国的关系，还会破坏其与英国的关系，所以俄

国当时并无占领朝鲜的野心。但是，为抵制英、

日、美等列强在朝势力的扩张，尤其为挫败英、日

等国在朝鲜问题上与清政府结盟，同时为避免与

中国发生直接冲突，俄国为权宜之计，也赞同清政

府保持与朝鲜的传统宗藩关系。这在 1888年 5月
8日俄国政府讨论朝鲜问题的特别会议上表述得

十分清楚。该会议指出：“假使中国对于朝鲜的保

护，只限于保存两国间的传统关系，那么我们并没

有藉口可以反对此种关系，反而可以对它表同情，

因为上述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朝鲜不可侵犯性的

约束，列强怕和中国冲突，所以不敢侵犯中国的弱

邻属国。”

在甲申政变失败之后，日本鉴于国力和兵力

一时无法与列强和中国抗衡，权衡利弊之后，认为

此种方针更为有利：暂时由清政府代朝鲜主持一

切，由此抵制列强尤其是俄国势力在朝鲜的发展，

待日本国力强大、时机成熟，再从中国手中取而代

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讨论日本外交政策时明

确指出：“我国现当无事之时，每年出入国库尚短

一千万元左右。若遽与中国、朝鲜交战，款更不

敷，此时万难冒昧。至云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

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

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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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

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

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

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

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

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

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

里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

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

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

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至黑田云我非开辟新

地，实难自强，亦系确论，惟现时则不可妄动。”井

上馨也表示“中国之不足惧，人人皆知，无烦多论。

至黑田欲即取朝鲜，与中国动兵，此时我国饷糈实

来不及。且使我与中、高构兵，俄人势必乘机占取

朝地。彼时朝未取得，饷已花去，俄反增地，非特

中国之忧，我日本与俄更近，东方更无日宁静

矣”。日本的这个阴谋和意图虽由驻日公使徐承

祖上报清政府，迄今读来令人惊心——借手中国、

伺机夺取朝鲜，但却没有引起当时清政府的警惕

和重视!
甲午战争前十年清政府对朝政策的另一不好

的影响和结果是破坏了中朝友好和睦关系。一方

面，袁世凯在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十

年里，对朝鲜海关和商务、借款和铸币、电报与轮

船的控制，以及对朝鲜外交和内政的干涉，并通过

改变中朝官员的交往仪式和扶植事大党等行为和

措施，强化宗主权，凡此种种，无不引起朝鲜的强

烈不满和抵制。另一方面，袁世凯又未能有效阻

止朝鲜亲日派、亲美派、亲俄派和美、日人员在朝

鲜推动“斥华自主”运动和宣传，进一步增强了朝

鲜与中国的离心倾向。诚如林明德在《袁世凯与

朝鲜》一书中所说：“韩廷在袁的高压政策下，不得

不虚与委蛇，而其嫉视中国的干涉，以及要求朝鲜

自主的愿望，与日俱增，甚至无日不在窥伺机会，

以摆脱中国的控制，这可以说是袁的高压政策所

引起的一种反动。”清政府战前在朝鲜问题上的

失策，在接着对日和对列强的外交中更加表露无

遗，后果也更加严重。

二、对日外交之失误

清政府对日外交的第一个失误是，对明治维

新以来日本的侵朝活动采取绥靖政策。日本自

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即追随西方殖民主义，走上

“脱亚入欧”和军国主义道路，将征服朝鲜作为实

现日本“大陆政策”、称霸亚洲的重要一环。各种

“征韩论”在日本甚嚣尘上，明目张胆地声称征服

朝鲜是日本在世界上扬国威的基础和根本：“皇国

乃绝海之大孤岛，此后纵能建立相应之兵备，而欲

同时永远保全周围环海之地，与各国并立，并发扬

国威，此乃最大之难事。然朝鲜北连满洲，西接鞑

清，若能绥服之，实保全皇国之基础，亦向来经略

进取万国之根本。若为他国捷足先得，则国事自

此休矣。”对于日本的侵朝政策，清政府表示反

对，1873年 5月李鸿章在天津与日本外务卿副岛

种臣和外务大丞柳原前光的会谈中劝告日本“近

邻尤要和睦”，警告日本“既与西洋通商，若有事于

朝鲜，人将谓挟大欺小，殊非美名，况与中国约章

不合”。但是，本着“和戎”思想，清政府并没有履

行对朝鲜的保护之责。1875年日本侵入朝鲜江华

岛，逼迫朝鲜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清政府虽然以

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第 1条“两国所属邦土亦

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的规定，坚持朝鲜为

中国“属邦”，劝说日本不得侵朝，向日本驻华公使

森有礼表示“贵大臣既云办事要照条约，唯希贵大

臣转致贵国政府，不独兵不必用，即遣使往问一

节，亦须自行策划万全，务期两相情愿，各安疆土，

终守此修好条规”。但是，日本谈判代表在会谈

中频频以清政府和列强所说“朝鲜虽曰属国，地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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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干

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否定朝鲜为清

朝“属国”，声称“各国都说高丽不过朝贡受册封，

中国不收其钱粮，不管他政事，所以不算属国”；

“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

者，徒空名耳”；“因此，凡事起于朝鲜日本间者，于

清国与日本国条约上无所关系”。清政府最后接

受李鸿章的建议，采取避免酿成“兵端”的“息事宁

人”态度，由总理衙门秘密致函朝鲜政府“劝其忍

耐小忿”“息事宁人”，“至该国愿与日本通商往来

与否，听其自主，本非中国所能干预”。清政府的

这一做法实际上放弃了保护朝鲜“属国”的责任。

次年，日本与朝鲜签订的《江华条约》第 1条“朝鲜

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嗣后两国

欲表和亲之实，须以彼此同等之礼相待，不可毫有

侵越猜嫌”的规定，实际上否认了中朝之间的宗

藩关系。自此之后，日本与朝鲜的交涉便撇开清

政府直接进行。但清政府当时并不了解其意义，

依然按照传统观念，以为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

主国，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无关紧要，在收到《江华

条约》文本之后，总理衙门并未向日本提出抗议，

礼部也无异议。这是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对日

外交失败的第一步。通过《江华条约》，日本否定

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诚如有学者所说：“从

长期的历史发展而论，‘江华条约’实在是日本实

现吞并朝鲜的第一步，也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奏

曲。从条约上否认中国的‘宗主权’，到采用战争

手段最后消灭中国的‘宗主权’，建立日本对朝鲜

的殖民地统治。”

1882年壬午兵变后，清政府派兵帮助朝鲜平

定兵变，相对日本处于强势地位，李鸿章也明确表

示“日本如来攻朝鲜，中国必出兵相助”，“如日本

不认朝鲜为中华属国，或欲吞并，本大臣不能不与

计较”。但自相矛盾的是，另一方面李鸿章又听

任日本逼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和通商章程，

加强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尤其是《济物浦条约》第 5
条允许日本派兵保护使馆的规定，为中日军事冲

突埋下隐患。1884年，驻朝清军粉碎了朝鲜亲日

派“开化党”和日本密谋发动的政变 (即“甲申政

变”)，但外交上又听任日本逼迫朝鲜签订《汉城条

约》，除要求朝鲜“道歉”“赔偿”和“惩凶”之外，还

为日本新建使馆、修建日本兵舍，进一步肯定了日

本在朝鲜的驻兵权。受此连环影响，在接下来的

中日天津谈判中，日本又进一步获得与中国共同

向朝鲜派兵之权。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第 3条规

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

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

回，不再留防”。这就将朝鲜实际上置于中日的

共同保护之下。清政府在面对两次政变都占优势

的情况下，让日本在朝鲜“提高到和中国同等重要

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外交失策，属于

名副其实的“不败而败”。

清政府对日外交的第二个失策是，对甲午战

争爆发前夕日本利用朝鲜问题发动战争缺乏认

识，一步步坠入日本的战争圈套，仓促对日宣战。

1894年春夏之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日本政府

在 6月 1日得知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戡

乱的消息后，于当日就派其驻朝译员郑永邦会见

袁世凯，鼓动清政府出兵，“速代韩戡”，并虚伪地

口头保证“我政府必无他意”。同时，日本积极做

战争准备。清政府派兵之前，日本便在 6月 2日的

内阁会议上通过出兵朝鲜的决定，并在 5日根据

战时条例成立了日本最高军事指挥部——大本

营，至 16日日本入朝军队即达 4000人，并占据汉

城附近要地，同时还有 8艘军舰驻泊朝鲜海面，数

量远超清军。而清政府对日本政府鼓动中国出兵

帮助朝鲜戡乱毫无警惕和戒心，袁世凯以日本驻

朝代理公使杉村溶与己有交情，轻信其日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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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无他意”的口头保证，在 6月 3日致李鸿章电文

中汇报称“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

他意”。同样，李鸿章在与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巳

次会谈后，也认为荒川所谈与杉村濬“语意略同”，

于是便坦诚相告“韩请兵势须准行，俟定议，当由

汪使知照外部，事竣即撤回”。李鸿章和清政府

还一厢情愿认为，尽管根据日朝《济物浦条约》《汉

城条约》相关规定，日本有派兵入朝保护使馆的权

利，但“韩未请倭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

为词，究竟有限”。于是，清政府根据中日《天津

会议专条》第 3条之规定，于 6月 6日将出兵朝鲜

的决定如约由驻日公使汪凤藻通知日方，坠入日

方设下的圈套。同时，日本外务省对清政府出兵

照会中出现的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语提出

抗议，要求清政府改正。日本还在复照中声称“帝

国政府未曾以朝鲜国为贵国之属邦而加以承

认”。李鸿章还是像以前一样，站在中朝传统宗

藩关系的立场上，声明“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

改”，并天真地劝告日本“如已派[兵]保护官商，断

不可多；且非韩请派，断不可入内地，致华倭兵相遇

生衅”。这表明，李鸿章对日本乘机派兵侵略朝

鲜、颠覆中朝传统宗藩关系，仍然毫无警惕。

在东学党起义平息、朝鲜国王提出撤兵要求

之后，日本政府不但拒绝清政府提出的中日共同

撤兵的合理建议，反而节外生枝将中日共同改革

朝鲜内政作为撤兵条件，毫无条约依据和道理，其

用意就是以这个严重干涉朝鲜内政和主权的要求

拖住清军，为日本发动战争制造借口。对此，日本

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有段赤裸裸的自白，供认他“从

开始时就对朝鲜内政之改革，并不特别重视；而且

对于朝鲜这样的国家是否能进行合乎理想的改革

尚抱怀疑”。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目的就是要

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最后摊牌，“想借此好题目，

或把一度恶化的中日关系重加协调；或终于不能

协调，索性促其彻底决裂，总之，想利用这一问题

使阴霾笼罩的天气，或者一变而为暴风骤雨，或者

成为明朗晴天，像风雨表那样表现出来”，并且以

此欺骗国际舆论，把日本发动战争说成为朝鲜的

独立和进步而战，把战争责任推给清政府的顽固

和反动。

在这个问题上，清政府尤其是负责对日、对朝

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再次中计，继续被日本牵

着鼻子走。一方面，他担心与日本激化矛盾，不做

战争准备，拒绝增派军队赴朝，期待列强出面迫使

日本同意撤兵，命令在朝的清军将士“切毋多事”，

表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

事”。另一方面，他又固守天朝上国体面，坚持中

日共同撤兵，拒不单方面从朝鲜撤军，亦拒绝中日

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当时在朝的清军将领聂士成

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及后果。聂士成根据

当时敌我形势，于 7月 11日建议李鸿章和清政府

单独从朝鲜撤军，从外交和军事上化被动为主动，

消除日本发动战争借口。聂士成指出：“我军本奉

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

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

和，均落后着，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

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

谋，亦兵家避实击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

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

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俟

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附其背，海军战舰

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时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

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

启，大局可危。”但是，李鸿章和清政府并没有接

受这一正确建议，而是与日本进行长达一个多月

的口舌之争，直至 7月 23日日军突袭汉城王宫，击

溃朝鲜守军，挟持朝鲜国王李熙，解散朝鲜亲华政

府，扶植国王生父大院君李星应上台摄政，嗾使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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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亲日政府断绝与清王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

驱逐驻朝清军。清政府非但没有主动撤军，反而匆

忙增派军队赴朝，致使外交和军事上都陷于十分

被动的不利地位。

7月 25日，日本在丰岛海面击沉清军租用的

英国商轮“高升”号及驻朝日军在陆路向清军发起

牙山之战后，清政府又一错再错，再次跟着日本的

节奏，在一片盲目的主战声浪中，受清军在牙山之

战中大败日军的虚假情报的鼓舞，于 8月 1日先于

日本下达宣战上谕，“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

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

炭”。虽然 7月 25日日本发动的丰岛海战和牙山

之战实际上是不宣而战，在诸多方面违背国际法，

但清政府因此主动仓促宣战，绝非明智之举，恰恰

中了日本的战争圈套。直隶按察使周馥对“朝旨

不待筹议遽宣战”就不以为然，批评李鸿章和清政

府失策，“知事必败无疑矣”，指出“此时军需全未

预备，切勿与战，姑隐忍之。我不与敌，敌不越鸭

绿江而西也。相国不谓然”。这一批评是很有道

理的，后来的战局也确是如此，证明战前清政府的

对日外交是十分失策的。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期间对日外交的另一失策

是，没有利用国际法为自己争取有利地位。这方

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高升”号事件。7月 25
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挑起丰岛海战，击沉清军

租来运兵的、悬挂英国国旗的英国商轮“高升”号，

除 245人遇救获生外，其余 871名官兵全部壮烈殉

国。虽然国际法直至 1907年《海牙公约》的制定

才在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宣战制度，明确规定不

宣而战是非法的，但日本的行为在许多方面是与

19世纪国际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相违背

的。因此，事件发生后日本遭到英国等相关国家

和舆论的谴责，日本政府深感事态重大，极为紧

张。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获悉此事后“深为惊

骇”，担心“日英两国间或将因此意外事件而引起

一场大纷争”，立即指示驻英公使向英国政府表

示，在获得相关报告之后，日本政府愿意负责赔偿

“英国臣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日本内阁总理大

臣伊藤博文在得知此消息后也“深恐引起英国国

际交涉诸与日本不利，甚不满日本海军击沉高升

一事”。他召见海军大臣和主事，训斥“海军真已

作出麻烦遗憾之至事矣，似此而引起国际问题，更

于日本立场增加困难”。谈话之间，“大不似平昔

之伊藤博文，狼狈色相溢于眉际”。但是，清政府

并没有利用“高升”号事件给日本“增加困难”。虽

然李鸿章在 27日收到“高升”号事件的消息后认

为，“高升系怡和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倭敢无

故击毁，英国必不答应”，指示驻英公使龚照瑗向

英国政府控告日本的行为“未宣战而敢击，亦藐视

公法矣!”但是，清政府并没有利用这一事件与日

本进行直接交涉，也没有在国际上就这个问题有

针对性地反击日本所做的外交和宣传工作，而是

仅仅将这一事件作为清政府对日正式宣战的理由

之一。7月 27日，军机处据此作出从日本撤使和

开战的决定，指出日本“狂悖已极，万难姑容，且衅

自彼开，各国共晓，从此决战，尤属理直气壮。现

拟先将汪凤藻撤令回国，再以日本种种无理情状，

布告各国。然后请明发谕旨，宣示中外”。30日，

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也是仅将“高升”号

事件作为清政府要与日本决裂开战的最后一个理

由，没有单独就“高升”号事件提出任何诉求。换

言之，清政府在“高升”号事件上除了为自己对日

正式宣战增添一条理由之外，没有在外交上给日

本制造任何压力或达到任何实在的外交目的，也

没有单独就“高升”号事件进行任何交涉，这与日

本政府高度重视完全不同。不但如此，由于清政

府的失策，在日方的多方活动和操弄下，日本政府

竟然还将日本海军在“高升”号事件上所犯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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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洗白，扭转列强和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和立场，化被动为主动，由被告方转变为控告方，

使中国方面成为被告者。在由日本主导的所谓

“调查”和“听证”之后，英国政府完全接受日本无

错的观点，裁定由清政府承担赔偿“高升”号的责

任，向英国印度支那航运公司支付高达 488880美
元赔偿金。“高升”号事件的这一戏剧性结局，暴

露出国际法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强权政治的婢

女，是列强鼓吹的国际法的一个莫大耻辱，但也不

能不说是清政府外交上的一个严重失败!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期间没有利用国际法为自

己争取有利地位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中日马关

谈判期间发生的日本歹徒刺杀李鸿章事件。1895
年 3月 24日下午 4时许，李鸿章在日本马关春帆

楼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会谈

后乘轿返回接引寺寓所途中，突遭 27岁的日本好

战分子小山丰太郎枪击，左眼下受伤。枪击外国

使节，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事件发生后，

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大感压力，表示“此次事件，

比起一两个师团被打败更让人难堪。倘若兵败，

还能够转败为胜。而此次事件实在棘手，令人忧

虑不已”。他们担心枪杀事件引起列强干涉，则

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

地步”。为改变因枪击事件造成的不利和被动局

面，日本政府除采取治伤、慰问和惩凶等危机公关

措施外，还为避免出现列强乘机插手干涉或李鸿

章以负伤为理由中断谈判回国的情况，化被动为

主动，决定允诺停战。3月 30日中午 12点半左右，

陆奥宗光拜访李鸿章寓所，签订《中日停战协定》6
款，规定除台湾、澎湖之外，中日双方暂行停战，限

期 21天。翌日，伊藤偕西乡拜访李鸿章，建议奏

请将李经方升格为全权大臣，接替李鸿章继续谈

判。但是，清政府竟然没有利用这一事件，与日

方进行交涉，为谈判争取有利条件，只是内部对李

鸿章的敌意“由于在马关发生对他人身袭击而稍

有和缓”。与日本政府在枪杀事件发生后所做的

积极化解工作形成鲜明对照，清政府在对日外交

上的拙劣和无能再次暴露无遗!
三、对列强外交之失误

在对列强外交方面，清政府的失策首先是对

近代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缺乏认识，受中国传统

邦交思想的影响，过度相信国际法和道义，过度轻

信和依赖列强，一再请求欧美俄列强出面调处，试

图通过第三方力量迫使日本同意共同从朝鲜撤

兵，阻止战争的爆发。

由于地缘政治关系，对中日冲突产生重大影

响的列强是俄国。俄国作为中、日、韩三国近邻，

日本侵略朝鲜与其利益攸关。因此，清政府许多

高官都将俄国当作可以出面调停的主要对象，如

李鸿章就十分自信地认为“俄廷命喀使在津专商，

如倭不先允撤兵俄必怒，与华约同进兵。俄系近

邻，岂能不准干预?”此时的李鸿章显然不了解国

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各国的自利政策，夸大了中俄

在朝鲜问题上的一致性。诚如李鸿章所言，俄国

驻华公使喀西尼(Count A.P.Cassini)在 1894年 6月
20、21日的会晤中态度积极，欣然应允俄国出面要

求日本与中国共同撤兵，相约“彼此同心力持”。

俄外交大臣吉尔斯(Nikolay Karlovich Giers)和沙皇

也支持喀西尼的意见，令其暂留天津“商办倭韩交

涉事件”。但另一方面，俄国同样出于自身利益考

虑，并不愿为朝鲜问题与英国和日本发生直接冲

突。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Hitrawo)在 25日与陆

奥宗光会谈后，就建议吉尔斯不要轻信李鸿章的

建议，要避免卷入中日撤兵问题的交涉，将日本推

向英国一边。希特罗渥表示，“根据很多迹象来观

测，若干其他强国倒很乐于见到我们牵连到远东

问题中去”。“英国显然正在等待时机，而一旦我国

以任何方式表示援助中国时，英国很可能站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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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边”。吉尔斯在收到希特罗渥的这一报告后

便改变积极干涉的想法，在 28日上沙皇的奏文中

称，对于李鸿章的调停请求，“只能在冲突双方同

意时才可能进行”。尽管喀西尼一直坚持俄国应

该采取积极干涉政策，尽管俄国政府由于朝鲜的

请求，于 29日约见日本驻俄公使西德二郎，并于

30日通过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劝说日本与中国共同

从朝鲜撤兵，然后再进行外交协商，警告“如果日

本有意阻碍而不与中国同时自朝鲜撤兵，则日本

应负严重责任”，但在这一忠告遭日本婉拒之后，

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并不愿意卷入中日之间的旋

涡，为清政府所利用。7月 7日，吉尔斯明确向喀

西尼电示此意：“我们努力的目的在于消除中日两

国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我们要求日本由朝鲜撤

兵是友谊的劝告，我们完全珍视李鸿章对我们的

信任，然而我们认为不便直接干涉朝鲜的改革，因

为在这建议的背后，显然隐藏着一个愿望，即把我

们卷入朝鲜纠纷，从而取得我们的帮助。”次日，

吉尔斯进一步向沙皇补充说明，俄国的政策是避

免卷入朝鲜内部纠纷，同时“不使中国政府转向英

国政府求助”。8月 1日中日正式宣战，吉尔斯在

8月 8日给俄国驻华公使的训令中对俄国政府在

中日之间的不干涉政策做了系统回顾，并指示他

将继续执行这一政策，静观其变，根据形势变化，

伺机而动，不以所谓的中国或日本对俄国的友善

程度作为其外交政策依据，不与日本为敌。吉尔

斯指出：“我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方针在阁下收到

的帝国外交部历次电报中已够明显……历次电示

各节全系皇帝陛下的意志……帝国政府所遵循的

目标是：不为极东敌对双方任何一国的一面之辞

所乘，也不被他们牵累而对此局势有偏袒的看法。

类似的行动方式不仅有失我们的尊严，甚至可以

限制我们将来行动的自由。所以当李鸿章通过你

而提出建议，要我们直接干预朝鲜内政改革问题，

并担任赞同维持现状的有力调解时，我们毫无遗

憾地拒绝了他的建议……由于我方非正式的调

解，我们可能一反我们的本意，很容易站在中国和

狡狯的直隶总督的一边，而与日本公开为敌。总

之，我们与皇帝陛下的指示一致，必须认清在朝鲜

可能加于我们身上的任务是在于事件来日的发

展，却不在于中国或日本对俄国的友善程度，不管

我们怎样珍视在遥远的边区里我们对于这两国友

好的邦交。”可以说，俄国政府的政策完全是以自

利为出发点，因此清政府尤其是李鸿章期待俄国

出面阻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纯粹是一厢情愿的

幻想。

在中日交涉中，清政府借重的另一重要对象

是英国。6月中旬，在日本拒绝共同撤兵后，李鸿

章就请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or)
电请英国政府劝告日本从朝鲜撤军。英国政府从

自身利益出发，虽然不希望看到中日之间因朝鲜

问题发生战争，但当时英国政府的东亚政策主要

从防俄着眼，并且英国正与日本进行改约谈判，希

望早日达成协议，利用日本来对付俄国，因此无意

因朝鲜问题与日本交恶，对李鸿章的调停请求，态

度并不积极。后来，见李鸿章与俄国公使喀西尼

接洽甚力，为防止俄国争得先手，英国政府的态度

才转趋积极，开始介入中日交涉。欧格讷本人或

其属员多次到总理衙门询问俄国调处情况，表示

英国政府愿意“从中调停，免致启衅”，并介入 7
月 7日开始的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与总理衙

门之间的谈判。为达到中日共同撤兵的目的，欧

格讷建议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勖做出让步，同

意派员赴朝鲜与日本一道逼迫改革朝鲜内政，同

意“日本商民与在朝鲜中国商民一律看待”。在

14日日本发布“第二次绝交书”、中日会谈破裂之

后，为避免中日开战，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Wede⁃
house J. Kimberley)接着建议在朝鲜划分中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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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驻汉城日军退驻仁川；清军亦退驻与日军离汉

城“远近相埒”之处。尽管清朝方面有意接受这

一建议，但英国的这一建议被日本婉拒。同时，

金伯利提出的联合干涉建议不但从一开始就被

美、俄、法、德等国拒绝，并且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勋

爵(Lord Rosebery)本着联日制俄政策也不赞同，不

愿因此开罪日本。他表示：“这是不合时宜的。我

们不能削弱在东亚的海洋上具有能够成为防范俄

国屏障的伟大力量的强国，不应该与之不和。”在

此背景下，英国在获知日本决意开战的消息之后

便放弃干涉的念头。金伯利于 7月 23日照会日本

政府，只要求中日开战后日本政府保证“不向上海

及其通路作战时之运动”，因为“该港为英国利益

之中心，其关系颇大，因而所受之损失亦最大”。

在此之前，英国政府抱着联日制俄的立场，事实上

早就被日本争取过去，于 7月 16日与日本结束修

约谈判，签订《英日通商航海条约》，选择倒向日本

一边。外交大臣金伯利在条约签字仪式上公开表

示：“此约之性质，对日本来说，远胜于打败清帝国

之大军。”因此，清政府想通过英国的干涉达到自

己的外交目的，实际效果比较俄国相去更远!
对于英国提出的联合调停建议和清政府联合

调停的请求，列强从各自利益出发，也不愿介入朝

鲜问题，甚至站在日本一边，从中渔利。美国为借

日本之手削弱欧洲国家在东亚的影响力，明确向

英国政府和清政府表示：美国奉行友好的中立政

策，不会进行干预：“我们不能与其他国家联合作

任何种类的干涉。”法国外长阿诺托(Hanotaux)则
“以我们在朝鲜问题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和

“法国更倾向于中日之间直接达成协议”为理由加

以推辞，不愿让英国在朝鲜问题上起主导作用，

同时希望借此机会巩固法俄同盟关系，倾向与俄

国采取一致立场。实际上，为解决 1884年中法战

争之后中法间关于中越边境之间悬而未决的问

题，法国政府更乐见中日开战，自己从中渔利。

对于法国抵制各国联合调停，英国驻华公使欧格

讷当时就揭露了法国的自私动机，指出法国“绝不

希望为了要避免可能导致削弱中国而有利于法国

印度支那领地的战争，而支持英、俄协议或采取任

何积极措施”。德国政府认为“英、俄两国是对于

朝鲜生存问题最有关系的，而这个问题可能引起

两国利益之冲突”，亦拒绝了联合调停的请求，表

示“我们无干涉之任务”。德国私下里也站到日

本一边，陆奥宗光就自述说：“德、法两公使最初在

表面上虽有‘迅速寻求妥协办法，解决中日两国争

议，实为维持东亚和平之良策’云云，但在与我私人

会见时却说：‘为使中国从过去的迷梦中觉醒过来，

到底非有人给以当头一棒不可’云云，以暗示倾向

我国之意。”

列强的态度，实际上彻底粉碎了清政府试图

通过列强调停阻止日本发动战争的企图，但颟顸

的清政府不知国际关系之凶险和丛林法则，对列

强的态度和政策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在丰岛海

战之后虽然一面开始备战，增兵入朝，但同时仍然

幻想列强出面主持正义，联合勒令日本撤兵，只是

受关于清军在牙山之战中大败日军的虚假情报的

鼓舞后，才于 8月 1日对日宣战。中日宣战后，英、

美、葡、意、西等国宣布奉行“局外中立”政策；法、

德则与俄国采取同一立场，不愿追随英国宣布“局

外中立”，表示奉行“不干涉”政策。不管是“局外

中立”还是“不干涉”政策，他们实际上都抱着“鹬

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想法，等待时机，谋取各自利

益。对此，当时参与过清政府外交活动的海关总

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讲过一段十分令人沉痛

和警醒的话：“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信赖调停，

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列

强“所以同情中国，只是因为战争会使它们自己受

到损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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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对列强外交方面的第二个严重失

策，是在中日决定开战之后选择美国作为战时中

日两国侨民的保护国和中日和谈的唯一调停人。

在 19世纪末东亚国际关系中，美国是列强中最为

亲日的国家，认为日本掌握东方的钥匙，同时也是

反对中朝宗藩关系最为强烈的国家。在战前中日

撤兵交涉中，美国政府就一再拒绝英国、中国和朝

鲜请求美国调停或联合调停的建议或请求。陆奥

宗光因此称赞“美国是一向对我国抱有深厚友谊

和善意的国家”。但是，在中日战争趋于明朗之

后，清政府却没有选择当时积极调停中日冲突的

英、俄为战时中日两国侨民的保护国，也没有选择

与朝鲜利害关系较少的法、德两国，而是顺着日本

之意，选择美国为战时中日两国侨民的保护国。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策。美国在承担战时中日两

国侨民保护国之后，继续奉行亲日政策，袒护日本

在华间谍活动，反对中国按国际法处理日本间谍，

要求清政府对日本间谍要怀有“仁慈之心”，提议

如有日本人在内地从事间谍活动者，请将其解交

就近海口，驱逐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

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且此办法已足为惩

其作奸细之罪矣”。

1894年 9月平壤战役和黄海之战失败后，清

政府求和之声和活动再起。在日本拒绝英俄等欧

洲国家单独或联合调停的情况下，清政府同意由

亲日的美国作为中日和谈的唯一居间人，这分明

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美国居间为中日牵线安排

的 1895年初的第一次和谈——广岛和谈，完全没

有达到清政府的目的，对中国来说并不具积极意

义，只是为日本减轻了来自英俄等欧洲国家的外

交压力，为日本继续按计划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创

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事实上，美国政府当

时就向日本明确表示，出面做居间人是出于对日

本的友谊。美方指出：目前欧洲各国欲联合干涉

中日战争，结果将对日本不利；而自中日开战以

来，日本方面在海陆同时连战连捷，并进入中国本

土，逼近北京，日本国之武威已光耀宇内，跃居世

界强国之一，美国在此时机调停而中止战争，对日

本的名誉毫无损害。美方向日本保证，美国在中

日两国之间进行友好调停过程中，绝不允许英国

和其他列强插手。清政府根据美方建议重金聘

请的美国法律顾问、前国务卿科士达 (John. W.
Foster)同样站在日本一边，为日本服务。他在美

国接到清政府的聘书后，便拜访日本驻美公使栗

野慎一郎，通报自己将前往日本担任清政府和谈

顾问一事，并向栗野保证自己决不会给日本增添

麻烦，做出对日本不利的事情。科士达声称：“假

若我接受中国差使，将使日本政府感到任何程度

的不安，或对我和日本间的友好关系有任何危害

的话，我是不愿接受差使而到日本去的。”在 1895
年 2月 1日广岛和谈开始之后，日本政府以清政府

和谈代表的委任状缺乏全权资格为由，拒绝和谈。

科士达明知这只是日本的一个借口，目的在于使

日本能够“处于一个较优越的地位来签订和约”，

但他并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替中国说话，反而

站在日本一方，谴责清政府缺乏谈判诚意，宣称：

“我到北京必请清廷派遣完全的使节，以充分的诚

实完成媾和。”

在随后的中日马关谈判中，作为居间人的美

国政府也没有做出对中国有利的事情。美国驻华

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单方面说服清政府接受

日本提出的朝鲜独立、赔款和割让领土的和谈条

件，要求清政府放弃争取欧洲国家联合干涉的想

法，并建议欧洲国家与美国采取同一立场，迫使清

政府尽快与日本和谈。田贝表示，“只要中国认为

在关键时刻英国或者俄国的枪炮会转而对准日本

的船只，它就会拖延直接行动”。3月 19日马关

和谈正式开始后，清政府请求包括美国在内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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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出面干涉，迫使日本降低侵略条件。美国方面

对此一口拒绝，反而劝说清政府：如想得到和平，

就应该接受日本的条件。不但如此，美国在国际

上也站在日本一边，拒绝与俄、法、德等国一道联

合干涉中日和谈，甚至暗中帮助日本，将有关信息

私下通报日本。4月 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

后，中国国内掀起拒签和约运动，美国政府又接受

日本政府请求，指示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催促清政

府尽快批准并与日本互换和约。美国国务卿葛礼

山(W. Q. Gresham)还为此亲自召见中国驻美公使

杨儒做说服工作，甚至威胁说，如果清政府特意拖

延和平条约之批准，“日本则将从事更大规模之战

争。此时，欧洲各国终将乘机纠缠于两国之间，努

力以满足其各自欲望。其结果，清国终将不止于

失掉辽东，犹恐失去较此更为广大之领土”。葛礼

山建议清政府放弃亲俄政策，指出：“清国暗中委

托欧洲诸国，尤其俄国，使其对日清间之谈判进行

干涉，借以削减日本之要求。依据本官之浅见，俄

国并非得以作为清国之友邦而向之求教之国家。

清国可惧怕之国家，并非日本而是俄国。”谈判顾

问科士达也致函总理衙门称，《马关条约》是中国

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较之法国在普法战争中

失败的结果要好，不要过于计较条约给中国造成

的损失。科士达表示，“区区日本，此约何足深

较”。在美国的穿针引线下，5月 3日清政府任命

伍廷芳和联芳为换约大臣，前往烟台，于 5月 9日
正式与日本互换和约。对于美国政府给予的帮助

和支持，日本天皇在中日互换和约的第 4天即写

了一封感谢信，于 6月 18日致函美国国务卿，希望

对在中国和日本的美国外交官和领事官予以嘉

奖。在这一建议被美国国务院拒绝之后，日本又

于 11月 1日将这封感谢信通过日本驻美公使送达

美国总统克利夫兰 (Grover Cleveland)，向他表示

“最高的问候和尊敬”。由此可见，甲午战争期间

清政府选择最为亲日的美国作为调停人，无疑也

是一个重大的外交失策。

结语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首先当然是军事上和政

治上战败，但同时也是外交上的失败。

在对朝政策上，清政府没有根据国际形势的

变化和自身国力制订一个符合时势和自身利益的

对朝新政策。面对 19世纪 60年代开始的列强气

势汹汹的对朝侵略活动，清政府一方面固守中朝

传统宗藩关系，另一方面又逃避责任，以朝鲜“一

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

为借口，采取“和戎”和“以夷制夷”政策，听任或帮

助相关列强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这是一种谋求

“鱼与熊掌兼得”的自相矛盾的对朝政策。清政府

自以为得计，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不可能实现

的，反而使其处于左右不讨好和被动的局面，为列

强否定中朝宗藩关系提供了依据。1884年甲申政

变后，清政府通过与朝鲜签订近代不平等条约，向

朝鲜派遣“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一

方面虽然暂时巩固和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扩大

了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和宗主国地位，但另一方

面并未有效阻止朝鲜亲日派、亲美派、亲俄派和

美、日人员在朝鲜推动“斥华自主”运动和宣传。

相反，清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缓和了列强在朝鲜的

争夺，尤其是为日本所利用，同时还破坏中朝友好

和睦关系，严重加剧朝鲜的不满情绪和离心倾向。

在对日外交上，清政府的失策首先是对明治

维新以来的日本侵朝活动采取绥靖政策，听任日

本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

“宗主权”；继而在平定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处于

优势的情况下，听任日本逼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

约》《汉城条约》，并与日本签订《天津会议专条》，

实际上将朝鲜置于中日共同保护之下。其次，在

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中日交涉中，重虚名，拘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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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宗藩关系和宗主国地位，对日本利用朝鲜问

题发动战争缺乏认识，一步步落入日本圈套，既没

有主动从朝鲜撤兵，也拒绝接受中日共同改革朝

鲜内政建议，从而为日本发动战争提供可乘之机；

而在日本不宣而战，发起丰岛海战和牙山之战后，

清政府居然在没有充分备战的情况下，根据清军

前线获胜的虚假情报，率先对日正式宣战，使自己

更加陷于不利的被动地位。再次，在中日战争爆

发后的中日和谈中，没有利用“高升”号事件和马

关谈判期间发生的日本歹徒刺杀李鸿章事件，主

动与日本进行交涉，争取国际支持，为中国争回一

些有利条件，反而让日本化被动为主动。

在对列强外交上，清政府的失策首先是对近

代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上的强权政治

缺乏深刻认识，受中国传统邦交思想的影响，过度

轻信和依赖列强，一再请求列强出面调处，幻想通

过第三方力量迫使日本同意中日共同从朝鲜撤

兵，阻止战争爆发，结果被列强真假参半的承诺

“骗苦”。其次，在中日决定开战之后错误地选择

列强中最为亲日的美国作为战时中日两国侨民的

保护国和中日和谈的唯一调停人。结果，被清政

府信任为友好国家的美国却一味偏袒日本，帮助

日本引诱和逼迫清政府接受日本的侵略要求，在

减轻日本侵略诉求方面没有给清政府提供任何有

益帮助。

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外交上的失策留给我们

的一个深刻教训是：外交无小事，弱国更需要外

交!中日甲午战争虽然已过去 130年，但其教训仍

然需要深刻记取。

注释：

①有关国内中日甲午战争研究学术史，详见崔志海等：

《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

版，第195-273页，兹不枚举。

②《耆英奏法使以朝鲜杀伊国三人为口实又求传教已查

照朝鲜原咨婉复折》(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齐思和等

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6册，中华书局 1964年版，第

3112页。

③《总署收法国照会》(同治五年六月初三日)、《总署发英

国照会》(同治五年六月初六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2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2年版，第27、29页。

④《奕等奏美使镂斐迪求为致信朝鲜折》(同治十年正

月二十二日)，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第8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236页。

⑤《礼部奏美使致朝鲜信已送兵部转递折》《礼部又奏代

递美信一时权宜以后仍遵旧例片》(同治十年二月初二日)，中
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8册，

第3242-3243页。

⑥既往相关论著都接受总理衙门和清政府官员这种说

法，这是需要纠正的，不能把清朝官员所说的都当真。

⑦赵尔巽等：《清史稿》第 526卷，“列传 313·属国”，中华

书局1977年版，第14580页。

⑧《寄译署并叶军门袁道》(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三日)，顾廷

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24册，“电报”(4)，安徽教育出

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⑨《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三日)，《李鸿章全集》第

24册，“电报”(4)，第47页。

⑩《总署发法国照会》(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清季中日

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27-28页。

《北洋大臣李鸿章致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函》(光绪

五年七月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2卷，第 367-
368页。

有关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帮助美国与朝鲜签订修好通商

条约的经过，参见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

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一书，兹

不赘述。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函》(光绪八年二月初十日)，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552页。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函》(光绪八年三月初四日)、
《朝鲜国王致美总统照会》(光绪八年六月初九日)，《清季中

日韩关系史料》第 2卷，第 560、717页。稍后朝鲜与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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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意、法所签商约有关这个问题，均按《朝美修好通商条

约》处理。

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

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第395页。

Marilyn Blatt Young, The Rhetoric of Empire: American
China Polio, 1895-1901(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7.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

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第391-392页。

《复总署 论朝鲜新约附有照会》(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三

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3册，“信函”(5)，安徽

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5页。

参见尤淑君：《从〈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论晚清宗藩

体制之争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4期。

参见权赫秀：《陈树棠在朝鲜的商务领事活动与近代中

朝关系(1883年 10月—1885年 10月)》，《社会科学研究》2006
年第1期。

《总署收出使大臣徐承祖函》(光绪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4卷，台

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1847页。

有关袁世凯督朝时期强化对朝鲜控制的史实，详见林

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年
版)一书，兹不赘述。

有关英国的态度，详见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

291-299页。

《五月八日特别会议纪录》(1888年 4月 26日)，中国史

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 7册，新知识

出版社1956年版，第209-211页。

《军机处奏录呈徐承祖函件片》之《附件二：日人朝比奈

密探各事清册》(光绪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北平故宫博物院编：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10卷，北平故宫博物院 1932年
版，第2-3页。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153页。

柳原前光「朝鮮論稿」，市川正川編『日韓外交史料第 1
巻·開国外交』、「付録」、原書房、1979年、525-526頁。

《致总署述副岛商论外交》(同治十二年四月初七日)，顾
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0册，“信函”(2)，安徽教育

出版社2008年版，第513页。

《中日修好条规》(1871年 9月 13日)，王铁崖编：《中外

旧约章汇编》第 1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第 293-
294页。

《总署发日使森有礼函》(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清

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267-268页。

《总署收日使森有礼照会》(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日使森有礼及署使郑永宁与李鸿章晤谈节略》(光绪二年正

月初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270、284页。

《总署收日使森有礼照会》(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270页。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函》(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277页。

「朝鲜国卜ノ修好条规」(1876年 2月 26日)、外務省調

查部編纂『大日本外交文書』第 9巻、日本国際協会、1940年、

115页。

《总署发日本森公使函》(光绪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清

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305页。

《总署收礼部文》(光绪二年三月初四日)，《清季中日韩

关系史料》第2卷，第307页。

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1959年版，第 32页。对于中日之间关于中国在朝鲜宗主

权问题上的争论，可参见侯中军《甲午战前中日外交话语权之

争》(《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6期)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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